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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卫院人〔2017〕42号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教职工因私
出国（境）管理的补充规定的通知

各处室、系部、馆、中心，马院：
现将《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的补充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23日 

	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23日印发
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
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的补充规定

根据《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公办高校处级干部、高级职称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闽委教组〔2017〕19号）文件要求，对《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暂行规定》（闽卫院人〔2016〕26号]）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对正高、副高级职称人员（统称高级职称人员）所持有的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实行集中保管，由人事处负责进行登记、造册，纳入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范围，对高级职称人员申请因私出国（境）事项实行“一事一审批”制度，凡申请因私出国（境）的高级职称人员需填写《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职称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，经所在部门党组织、人事处、分管院领导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党委书记审批。
二、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对本部门高级职称人员登记备案、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的收交和因私出国（境）的审批工作负有第一责任，对列为登记备案人员做到应备尽备，对备案人员持有的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做到应交尽交，并加强与因私出国（境）人员联系，随时掌握因私出国（境）人员的情况。对在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，未按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或审批手续的，或发现问题后不报告、不处理的，学院党委、纪委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三、凡在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手续中隐瞒身份，以编造情况、提供虚假证明等手段获取出国（境）证件的；或不经组织批准，擅自出国（境）的；或不按规定上交个人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的，一经发现，由所在部门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组织协助学院人事处立即追回出国（境）证件或召回本人，并视其情节对当事人给予相应处理。
四、对副处级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的，所持有的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由党委工作部负责集中保管，进行登记、造册。
附件：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职称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
审批表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23日 

附件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
高级职称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所属部门
	
	职称
	
	职务
	

	持有证件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前往国家

或地区
	
	出境事由
	探亲（    ）
	探望对象姓名及与申请者关系
	

	
	
	
	旅游（    ）
	其它（请说明）
	

	
	
	备注
	

	出境时间
	拟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出境，为期    天。

	本人承诺在出国（境）期间遵守当地法律法令，按时返回中国，如有在国外滞留不归等现象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法律及经济责任。以上填写内容属实，费用自理，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，并按照学院有关规定处理。
手写签字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应急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  

  年  月  日   

	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

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盖章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	人事部门

审核

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人事处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分管人事工作学院领导

意见
	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党委书记意见
	领导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因私出境时间，除特殊原因外，原则上应为假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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